
附件1 

 
南京大学青年五四奖章评选表彰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南京大学青年五四奖章”“南京大学青年五

四奖章集体”是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设立的授予南京大学青

年（含校友）、集体的校内团的最高荣誉。为深入落实全面从

严治团要求，规范举行评选表彰工作，根据《“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评选表彰办法（试行）》（中青办联发〔2010〕2号）

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评选表彰工作旨在树立政治进步、品德高尚、

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集中反映当代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

值追求，激励全校广大青年、集体比学赶超、创先争优，自觉

把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的时代伟业和“第一个南大”建设的

生动实践。 

 

第二章 范围条件 

 

第三条 南京大学青年五四奖章从青年学生、青年教职

工、青年管理服务人员、青年校友中评选。申报条件为： 





道德品质高尚，享有较高声誉。 

2.突出一线导向和实绩导向，在全校及以上重要建设领域、

重点工程、突发事件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中作出特

殊贡献，社会认可度高、专业领域评价好。 

3.集体规模适当，35周岁及以下青年数占总人数的60%以上，

且以在校学习工作生活的青年为主体，注意不能以团组织代替

集体进行申报。 

4.集体中的党团组织积极发挥作用，成员具有强烈的集体

意识和团队精神。 

第五条 在重大任务、重大斗争中表现特别突出的青年、

集体等，可以个别破格推荐参评。经院系级团组织推荐、校团

委批准，可以破格授予校青年五四奖章、校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荣誉。破格授予数量一般不超过每次表彰总数的10%。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单位青年及集体不得推

荐参评校青年五四奖章、校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 

（一）近2年内集体被党组织、上级团组织给予通报批评等

组织处理的； 

（二）近2年内集体负责人被党组织、上级团组织给予组织

处理或者纪律处分的； 

（三）近2年内有违背社会主义道德或者公序良俗行为造成

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近2年内单位或者个人有违法违纪行为受到处罚并在



影响期之内，或者正在被执法执纪部门调查处理的； 

 

第三章 基本程序 

 

第七条 评选表彰工作在校团委书记室领导下进行，校

团委组织部负责具体实施。院系级团组织负责推荐。 

第八条 评选表彰工作原则上每年集中开展一次。一般

每年评选南京大学青年五四奖章15人左右，南京大学青年五四

奖章集体5个左右。 

第九条 突出基层导向，统筹把握人选结构，注重推荐

在重大项目、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民生服务、风

险防范等领域中涌现出的一线工作者和集体。 

第十条 评选表彰工作一般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推荐。推荐人选、集体可以采取组织推荐和个人、

集体自荐相结合的方式，向上级团组织申报参评。对于曾获

“南京大学青年五四奖章”和“南京大学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的，不再提名推荐。 

（二）考察。院系级团组织应对拟推荐对象进行考察，征

求相应党组织、单位纪检监察员和学工组等方面的意见，听取

所在单位团员青年意见。 

（三）初审。院系级团组织可召开推荐评议会，邀请本单

位党组织负责人、青年师生代表等共同参与评议。推荐人选、



集体应当在院系（单位）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集中公示。 

（四）复审。校团委邀请相关单位负责人、青年工作领域

专家学者等对推荐对象的参评条件、资格和材料等进行联合评

审，差额确定拟表彰对象。其中，学生候选人原则上采取公开

答辩的形式进行评审。  

（五）决定。在征求学校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

学（研）工部门等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校团委书记室审定，

并报学校党委批准，由校团委印发表彰决定。 

第十一条 在突发事件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中

作出特殊贡献的青年个人和青年集体，经院系级团组织提名、

推荐和校团委研究后，可决定特别授予“南京大学青年五四奖

章”。对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或抗击自然灾害中英勇牺牲并引

起广泛社会影响的青年，经院系级团组织提名、推荐和校团委

研究后，可追授“南京大学青年五四奖章”。 

 

第四章 荣誉管理 

 

第十二条 校团委一般在每年“五四”期间对校青年五四

奖章、校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进行表彰，对受到表彰的团组

织颁发奖牌，对受到表彰的团员、团干部颁发证书。 

对受到表彰的团员、团干部，一般不进行物质奖励或者设

置待遇。对受到表彰的团组织，校院两级团组织可以按照规定



给予一定工作经费补助或者在工作项目实施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十三条 各级团组织应当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媒

体等，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报道校青年五四奖章、校青年五

四奖章集体的荣誉事迹，营造学习先进典型的浓厚氛围。 

受到表彰的组织和个人应当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扬成

绩、保持荣誉，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第十四条 获奖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撤销“南京大学青

年五四奖章”荣誉称号，收回证书： 

（一）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 

（二）违反法律，受到刑事处罚的； 

（三）违反党规党纪，受到党纪处分的； 

（四）道德品质败坏、腐化堕落或有其他违法乱纪行为，

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非法擅自离境的； 

（六）其他不宜保留荣誉称号的。 

第十五条 获奖集体有下列情形之一，撤销“南京大学青

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收回奖牌： 

（一）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 

（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社会公德，造成严重社会

影响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等，导致环境污染、劳动纠纷、重

大安全生产事故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四）党团组织或主要负责同志严重违反党规党纪、团章

团规，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发生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其他不宜保留荣誉称号的。 

第十六条 各级团组织特别是校院两级团的领导机关，必

须严格履行对校青年五四奖章、校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推荐对象

的考察把关职责。出现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行为，应当对相

关单位和个人问责。 

 

第五章 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一般每年3月份启动评选表彰工作，各院系级团

组织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推荐、考察、初审，推荐对

象名单及相关材料应按通知要求及时报送校团委组织部。 

第十八条 报送材料主要包括：推荐对象名单及申报表、

主要事迹材料，证件照、工作照，公示无异议、所获荣誉等证

明材料等。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校团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